《黑龙江嘉荫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
公众朋友，你们好：
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及环发【2015】162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本规划于2026年2月6日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网络公示，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在公示期间，公众可登陆：

 https://pan.baidu.com/s/1NX4Q8jCJDh0WhZILQoiYxA?pwd=reh2 提取码: reh2，查阅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联系黑龙江嘉荫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获取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调查范围为本规划建设地区有关公众、对规划关注的相关公众，重点调查该地区内可能受本规划排污影响范围内的人群，包括人大代表、政府工作人员、评价区域内的城乡居民、企业职工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公众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国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规划编制单位，反映与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规划组织单位：黑龙江嘉荫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曲艺
联系电话：18904582364
地址：黑龙江嘉荫经济开发区企业孵化研发中心

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黑龙江璟臻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问询及意见提出时限为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黑龙江嘉荫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年3月25日
附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xx市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省xx市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路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